
 - 1 - 

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 

(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4 年 10 月 9 日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

第 21 号)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国务院关

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为规范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管理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法人(以下称

“投资主体”)，及其通过在境外控股的企业或机构，在境外进行

的投资(含新建、购并、参股、增资、再投资)项目的核准。 

投资主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

行的投资项目的核准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项目指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、

有价证券、实物、知识产权或技术、股权、债权等资产和权益或

提供担保，获得境外所有权、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。 

第二章 核准机关及权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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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家对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项目实行核

准管理。 

资源开发类项目指在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、矿山等资源的

项目。此类项目中方投资额 3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由国家发展

改革委核准，其中中方投资额 2 亿美元及以上的，由国家发展改

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。 

大额用汇类项目指在前款所列领域之外中方投资用汇额 1000

万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，此类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，

其中中方投资用汇额 5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

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。 

第五条 中方投资额 3000 万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和中方

投资用汇额 1000 万美元以下的其他项目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，

项目核准权不得下放。为及时掌握核准项目信息，省级发展改革

部门在核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将项目核准文件抄报国家发展

改革委。 

地方政府按照有关法规对上款所列项目的核准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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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中方投资额 3000 万美元以下

的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和中方投资用汇额 1000 万美元以下

的其他境外投资项目，由其自主决策并在决策后将相关文件报国

家发展改革委备案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收到上述备案材料之日起

7 个工作日内出具备案证明。 

第七条 前往台湾地区投资的项目和前往未建交国家投资的

项目，不分限额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审

核后报国务院核准。 

第三章 核准程序 

第八条 按核准权限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国务院核准的项

目，由投资主体向注册所在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提出项目申请

报告，经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计划单列

企业集团和中央管理企业可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交项目申请

报告。 

第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

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投资的项目，以及核准前往未建交国家、敏

感地区投资的项目前，应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。有关部门在接到

上述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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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工

作日内，对需要进行评估论证的重点问题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

进行评估。接受委托的咨询机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国家发展改

革委提出评估报告。 

第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对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，或向国务院提出审核

意见。如 20 个工作日不能作出核准决定或提出审核意见，由国家

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批准延长 10 个工作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

知项目申请人。 

前款规定的核准期限，不包括委托咨询机构进行评估的时间。 

第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核准的项目向项目申请人出具

书面核准文件；对不予核准的项目，应以书面决定通知项目申请

人，说明理由并告知项目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的权利。 

第十三条 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，应在投标或对外正式开展

商务活动前，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书面信息报告。国家发展改

革委在收到书面信息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出具有关确认函件。

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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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投资主体基本情况； 

(二)项目投资背景情况； 

(三)投资地点、方向、预计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； 

(四)工作时间计划表。 

第十四条 投资主体如需投入必要的项目前期费用涉及用汇

数额的(含履约保证金、保函等)，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核准。

经核准的该项前期费用计入项目投资总额。 

第十五条 已经核准的项目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需向国

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变更： 

(一)建设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及主要产品发生变化； 

(二)建设地点发生变化； 

(三)投资方或股权发生变化； 

(四)中方投资超过原核准的中方投资额 20%及以上。 

变更核准的程序比照本章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章 项目申请报告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27


